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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助 中心 (⒛15〕75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 (教委),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,

中央部门所属各高等学校:

为进一步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,国家开发银行

对系统功能进行了优化、升级。结合系统功能及相关操作,现就

进一步做好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:

一、组织学生填写续贷声明并完成审核工作

各高校要组织有续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意

向的在校生,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中填写续贷声明,总结、陈

述其上一学年的思想和学习进步情况,并对学生提交的续贷声明

进行审核。

系统操作方法: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,

在
“
贷款申请

”
功能中提出续贷申请并填写续贷声明,总结、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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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一年来的思想和学习进步情况;学生填写完成并提交后,各高
校系统用户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 (以下简称“
生源地系统

”
),在“贷款处理一续贷声明审核

”
功能中查看续

贷声明内容,并填写审核意见。对内容不实或不符合要求的续贷
声明,应退回学生重新填写后再次审核。

二、录入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

各高校要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系统,录入本校各院
系的学费和住宿费收取标准,为县级资助中心提供核定申贷额度
的参考。

系统操作方法:各高校系统用户登录生源地系统,在“高校
收费情况”功能中录入或修改本校学费和住宿费收取标准,内容
包括:院系专业、学费、住宿费及备注。填写要求如下:l。按院
系录入收费标准,只填写至院系一级,无需录入院系内各专业的
收费标准;2.只开展本专科生教育的院系仅需录入本专科生收费
标准,同时开展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院系需分别录入专科生
和研究生收费标准;3.“学费

”
和 “

住宿费
”
栏均按该院系本专

科生或研究生的最高收费标准填入;4。在 “
各注”栏中注明该条

数据为 “本专科生”或 “
研究生”收费标准。

(示例〕

院系专业(政法学院)、学费(⒛oo元)、住宿费(1ooo元)、
备注 (本专科生、

院系专业(政法学院)、学费(9ooo元)、住宿费(2ooo元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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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注 (研究生)

三、组织毕业生完成毕业确认工作

各高校要在借款学生毕业前,组织、督促学生完成毕业确认

工作,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填写就业单位相关信息,并更新联

系方式。各高校应确保每一名借款学生离校前完成毕业确认,并

加强牡查审核,提高毕业确认信息准确率。

系统操作方法:借款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

统,在
“
个人信息变更

”
功能中填写就业信息、更新联系方式后,

在
“
毕业确认申请

”·
功能中提交毕业确认申请;各高校系统用户

登录生源地系统,在
“
毕业确认

”
功能中可查看本校需进行毕业

确认的学生名单,并对学生的毕业确认申请进行审核。

四、做好收费账户信息维护工作

各高校要及时登录生源地系统中维护、更新收费账户信息,

确保国家助学贷款发放资金按时划付至各高校的收费账户。

系统操作方法:各高校系统用户登录生源地系统,在
“
高校

账户维护
”
功能中录入或修改本校收费账户信`息,内容包括:账

户名、账号、开户行行号等。对于不再使用的旧账户,应及时将

“
账户状态

”
修改为

“无效
”。

五、加强与县资助中心的联系

各高校应加强与县资助中心的沟通联系,共同做好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。



系统操作方法:各高校用户访问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`急

网 (http∶``呐。csls·cdb。∞m。cn),点击页面左侧
“
各分行及资助

中心联系方式
”
即可查询各县资助中心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此外,在生源地系统中录入回执时,也可在回执录入页面查看学

生所在县资助中心的联系方式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各地、各高校要高度重视,于6月30日前完成续贷声明审

核、收费标准录入、毕业确认和收费账户维护等工作。续贷声明

审核率、收费标准填写率、毕业确认完成率和收费账户准确率将

作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考核的内容。

抄送: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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